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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假班主任

近日，有骗子冒用班主任

的头像和昵称，在新建的微信群

里通知新生家长交学费。

警方提醒：学生家长应提高

警惕，重要信息需与老师本人核

对，QQ群、微信群应开启身份

验证功能。 新华社 刘道伟 作

生活与法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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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不勤勉”
要赔偿公司损失吗？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彦明

本报讯 已经退出公司股份并辞

去职务的陈某某，日前被“老东家”诉至

法院，认为其在公司任职期间违反“勤

勉义务”致使公司遭受了损失。那么，

陈某某该为公司的损失“埋单”吗？

陈某某曾是嘉兴某热处理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经理。后来，

陈某某从公司退股，并辞去了职务。但

陈某某离职后不久，该热处理公司却将

他诉至法院。

原来，在陈某某负责公司业务往来

及相关事务期间，公司大量加工货物未

开具发票、未入账、未申报纳税，最终被

税务机关追缴（或补缴）税款增值税税

款、企业所得税税款100万余元及滞纳

金，同时罚款60万余元。因此，公司认

为，这些损失应由陈某某承担，要求陈

某某赔偿公司损失70万元。

海盐县法院审理认为，我国公司法

规定的勤勉义务又称善管义务，是指公

司高管人员行使职权、作出决策时，以一

个合理的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形下所应表

现的谨慎、注意和技能为其所应为的行

为，履行其职责，不得有疏忽大意或者重

大过失，以适当的方式并尽合理的谨慎、

注意和技能，如果没有对公司尽到勤勉

义务，并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就应当

对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结合本案，陈某

某在原告处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持股

比例占55%，虽属控股股东，但依出资

比例而论，由被告单独承担所有责任则

不尽合理，也不符合公平原则。从税务

部门的稽查报告看，在陈某某担任法定

代表人之前公司亦存在偷税漏税的情

况，可见原告在被告陈某某未担任法定

代表人前已经出现了财务混乱、出售货

物不开具发票不入账等情况，而非因陈

某某单独的过错造成原告被税务部门处

罚。另外，原告公司设有监事一职，应当

对公司运营、财务情况负有监督责任，但

其也未能完全履行职责。

最终，海盐县法院判决认为被告陈

某某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责

任较为合理，故判决陈某某承担赔偿原

告嘉兴某热处理公司损失17万余元的

民事责任。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陈玲琦

本报讯 “理发店里放着音乐，一堆人围着我，

我压根听不清，一会儿洗头洗脸，一会儿清洁保养，

我有点稀里糊涂的……”花3350元“理发”回来后，温

岭小伙小陈这样跟家人解释。“这也太贵了，是不是

被美发店‘套路’了？”小陈一家去美发店要求退款未

果后，近日向温岭市消保委求助。

几天前，头发有些长的小陈前去家附近的一家美发

店理发。理发前，他询问理发师价格，理发师表示“剪头

128元”。就在小陈洗头的时候，洗头助理说他皮肤不

好，需要做个清理，之后又过来一个助理，说头发要做个

护理更好，接着连续来了四五个助理，给小陈做了不同的

项目。

性格腼腆的小陈事后说，那些助理给他做项目

时，他有些迟疑，但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他们就给

我全都做了”。结束后，小陈拿到3350元的账单，傻

眼了。看对方人多，小陈不敢大吵大闹，买单回家。

小陈没有工作，平时零花钱都向家里要。得知

小陈理个发花了3350元之后，家人立即带他回到美

发店要求退款。美发店不同意，表示加做的项目都

和小陈本人说过，小陈没有明确表示拒绝。“他们没

告诉我价格啊，如果知道这么贵，我肯定不会加做这

些项目。”小陈快哭出来了。

温岭市消保委接到投诉后，前往美发店调查取

证。经调查，这家店的确存在未事先向小陈说明消

费价格的情况。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

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

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

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

价。店家未事先向小陈说明消费价格，存在明显过

失。经调解，店家同意仅收取理发费128元，退还皮

肤清理、头发保养等项目收费。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消费或接受服务前，要查

验价格及相关服务收费标准，留意商家有否明码标价，

付款前先查看结算

单据，注意核对收

款项目是否准确。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雷汪振

本报讯 为促进交易，一些网购平台往往会推

出赊账功能，为诚信买家提供短期免息借款。对买

家来说，这可以缓解一时的资金压力；对卖家来说，

这既能增加订单又有平台兜底。然而，龙游的一个

卖家却为了赚取“好处费”，配合买家使用赊购功能

进行虚假交易实施借款，最后栽了跟头。

小李在某网购平台经营一家网络店铺，在买卖

过程中，小李与买家王某相聊甚欢。不久，王某向小

李提出借钱，并给出了一个“可行”办法：“我通过赊

账功能下单的形式向你借款，既能保障你的资金安

全，也可以提升你店铺的销量与好评，我再额外给你

一笔好处费。”

原来，小李店铺入驻的网购平台可开通一个赊

账功能。开通之后，平台会给予买家一定授信额度，

在额度范围内，卖家予以短期赊账。账单到期后，平

台自动从买家绑定账户中扣款，若扣款不成功，买家

又未及时还款，则由平台先行垫付给卖家，以此保障

卖家权益。

眼见有“好处费”，小李答应了。今年2月，王某

在小李的店铺中买下了价值20001元的商品，但小

李并未真实发货，而是将王某使用赊账功能支付的

货款扣除好处费580元后，通过支付宝转账给了王

某。在正常情况下，王某要在1个月后将货款20001

元还进平台，小李就能按时收回借款，若王某没有还

款，则平台也会将20001元赔付给小李。

可没想到的是，在顺利交易了几次之后，在今年

4月的一次操作中，王某没能按时还上欠款。而因频

繁操作，平台也将两人的订单判定为虚假交易，无法

进行赔付。

王某不还款，平台也不赔付，小李最终不仅没能

收回欠款，店铺的赊账功能也被关停。于是，小李以王

某借款不还为由诉至龙游县法院，结果又被法官告知，

因小李是自愿与买家合作进行刷单、赚取手续费，双方

之间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最终小李只能撤回起诉。

“这是刷单，不是借贷”
网店卖家小李是如何自食恶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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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头128元”，腼腆小伙子却被收了3350元
消保委出手，“128元之外的全退”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秀舟

本报讯 自己的爱犬被人偷走后卖给了菜场肉铺，没

想到还被偷狗人的家属诉到法院，嘉兴市秀洲区的李师傅

最近一个头两个大。

去年年底，李师傅慌张地来到派出所报案，称他拴在

村委会门口的拉布拉多爱犬不见了。警方调取监控后发

现，是同镇的张大爷将拉布拉多犬牵走，随后卖给了菜场

肉铺的老板。虽然查清了整个过程，但却为时已晚，拉布

拉多犬已经被肉铺老板宰杀。

陪伴自己多年的爱犬被宰杀，李师傅心痛不已，上门

要求张大爷和肉铺老板赔偿损失。经当地人民调解委员

会调解，张大爷和肉铺老板分别给予了李师傅相应的赔

偿，取得了李师傅的谅解。

可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民警和李师傅竟然收到了

张大爷过世的消息。张大爷的家属称，他回家后就觉得身

体不舒服，后来突发心梗去世，“肯定是调解的时候被李师

傅说的话给气到了”。家属认定，李师傅与张大爷的死有

直接联系，遂将李师傅起诉到嘉兴市秀洲区法院，要求赔

偿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损失。

“张大爷自身有心脏疾病并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居民

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载明死亡原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法院

审理后认为，李师傅发现丢狗后即报警，双方经人民调解

委员会成功调解，从调解过程看，张大爷家人未能提供证

据证明双方的调解违反自愿、平等原则。同时根据案外人

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陈述，民警全程态度温和，当

事人双方均没有激动的行为和表现。现有证据尚不足以

证明张大爷死亡与李师傅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也无

法证明因李师傅存在不当言行，诱发张大爷突然死亡的

情形。

最终，对于张大爷家人要求李师傅赔偿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

不予支持。

爱犬被偷走卖给肉铺宰杀，狗主人索赔，偷狗人心梗死亡

“他是被狗主人气死的”，偷狗人家属打官司索赔


